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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15 年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臺南場) 
休閒組(3km)簡章 

一、活動目的： 

財政部為鼓勵民眾購物消費索取統一發票與公股事業金融機構投入公益，特舉辦「財政

部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藉此匯聚人潮，推廣雲端發票及行動支付，並鼓勵民眾踴躍

捐贈發票做公益。每人只要捐贈115年5-6月每張消費金額新臺幣(下同)10元以上且未載

有買受人統一編號之雲端或紙本發票3張即可報名參加休閒組(3km)；或是繳交200元報

名參加挑戰組(10km)。凡報名成功者，活動當日還能獲得完跑禮及參加摸彩活動，募集

發票將全數捐贈予社福團體。 

二、主辦單位：財政部、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三、承辦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金庫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金庫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 

五、活動時間：115年 6月 7 日(星期日)上午 4：00至 10：00。 

六、活動地點：臺南市安平區觀夕平台前草坪。 

七、報名方式 

報名項目 休閒組（3km）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筆記報名網站】 

(含個人及團體) 

現場報名 

(限個人報名) 

報名費用 

1.免收報名費。 

2.活動當日參賽者每人捐贈115年5-6月每張消費金額10元以上且未載有買受人

統一編號之雲端或紙本發票3張。 

報名日期 
115/3/18(三)17：00起 

至115/5/31(日)23：59或額滿為止。 

115/6/7(日)上午5：30至7：10 

或額滿為止。 

人數 5,000人 1,000人 

報名資格 一般民眾皆可參與，6歲以下兒童應由18歲以上成人陪同。 

報到方式 一律現場報到 活動當日報名時，即視同報到 

活動地點 臺南市安平區觀夕平台前草坪 

限時 1小時 

起跑時間 上午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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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注意事項 

(一)網路報名 

1.報名時間：115年3月18日(三)17：00至115年5月31日(日)23：59，限額5,000

人，額滿為止。 

2.報名方式：請於活動官網(https://2026mofrun.com.tw)點選「我要報名」，選

擇「休閒組(3km)」報名頁面，填寫相關資料完成報名程序。 

(二)現場報名 

1.報名時間：115年6月7日(日)5：30~7：10，限額1,000人，額滿為止。 

2.報名方式：捐贈115年5-6月每張消費金額10元以上且未載有買受人統一編號之

雲端或紙本發票3張即可報名，領取號碼布(含摸彩券1張)及別針，

每人限領1份。 
 

九、報到方式 

(一)網路報名：個人或團體以網路報名之民眾，憑身分證或健保卡正本(外籍人士憑護

照或居留證)，於活動當日上午5:30~7:10至「3K網路報到區」捐贈115

年5-6月每張消費金額10元以上且未載有買受人統一編號之雲端或紙本

發票3張，領取號碼布(含摸彩券1張)及別針，即可參加路跑活動，每

人限領1份。 

(二)現場報名：活動當日報名時，即視同報到。 
 

十、活動路線 

觀夕平台前草坪(起點)→直行漁濱路→四草大橋→折返四草大橋→左轉安北路→右轉安

港路(終點)。 

 

十一、完跑禮物資領取 

(一)休閒組(3km)不取任何名次，提供電子完跑證明，請於活動結束後掃描號碼布上之

QR-Code至報名網站自行下載。 

(二)休閒組參賽者可憑號碼布兌換完跑紀念品(瓶裝水、餅乾、小毛巾、完跑提袋)，每

人限領1份，恕不接受代領，嚴禁1人拿多張號碼布領取多份完跑禮。 

 

十二、賽事注意事項 

(一)安全事項 

1.安全第一，請考量自身體能，可於限制時間內完成者，再報名不同組別。 

2.大會裁判、醫師或交通管制人員有權視參賽者體能狀況及道路安全，中止或暫

停參賽者繼續競賽資格，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3.參加本次活動者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不適，請勿逞強，又如有心

臟、血管或糖尿病等方面病史者請勿參加。若因隱瞞病情而發生任何意外事

件，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4.參賽者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跑完全程，中途必須搭乘選手收容車(以受傷不適者優

先)或是引導離開賽道返回終點。 

5.活動在市區進行，參賽者須注意來往車輛與行人，路線上之橫向路口將視交通

流量彈性開放橫向車輛，參賽者經過路口時務必聽從工作人員與交通警員的指

引，以確保自身安全。 

6.各補給站前後皆設有垃圾桶，如有垃圾請投入垃圾桶內以維護環境清潔及參賽

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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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活動前如遇颱風或空氣品質汙染超標等不可抗力之天災，由主辦單位以參賽者

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擇期、改用其他替代活動場地、替代路線或

延長與縮短路線，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8.本活動提供無障礙廁所，請多加利用。 

9.空氣品質指標(AQI)達151~200(紅色警戒)以上時，參賽者須配戴口罩，並提高

戒護，空氣品質指標(AQI)達200(紫色警戒)以上時，由主辦單位以參賽者安全

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競賽，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二)摸彩活動說明 

1.摸彩券請於活動當日上午8：30前投入摸彩箱。 

2.「特別獎」與「頭獎」皆須憑號碼布親自至舞臺上領獎，若唱名3次未到，視同

放棄，則該獎項重抽。 

3.摸彩中獎者，請於活動當日上午10：00前出示中獎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號碼

布至摸彩品領取區領取獎項，若未於時間內領取，視同放棄領獎權益。 

4.中獎人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凡中獎價值

(含累計)超過1,000元，中獎者須依規定填寫並繳回相關中獎領據，中獎者若無

法配合，則視為放棄中獎資格；獎項價值超過20,009元(即20,010元以上)者，

中獎者須辦理扣繳並繳納10%扣繳稅款(實際稅額扣繳，以本活動實際購入金額

10%為準)，若有其他延伸費用均由中獎者負擔，包含但不限於匯款手續費、印

花稅及相關稅金與費用，中獎人未依規定繳納稅額，則視為放棄中獎資格。 

5.中獎人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不論金額皆須依法辦理扣繳並繳納20%扣

繳稅款，若有其他延伸費用均由中獎者負擔，包含但不限於匯款手續費、印花

稅及相關稅金與費用，中獎人未依規定繳納稅額，則視為放棄中獎資格。 

6.依照所得稅法第94-1條，並配合財政部實施「憑單無紙化」，主辦單位將以獎

值申報為中獎人115年度之所得，並不再寄發書面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中獎人。 

 (三)其他事項 

1.參賽者請勿借助他人或其他輔具幫助競賽(如搭車或扶持等)，否則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參賽資格。 

2.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力，本賽事秩序冊之內容將不再提供參賽者名單。 

 

十三、公共意外責任險 

(一)注意事項 

請參賽者視當日狀況量力而為，活動前1日應有充足的睡眠及於當日跑步前2小時

吃早餐。對於現場只做必要緊急醫療救護，有關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

圍內，而公共意外責任險只承保因主辦單位疏失所造成參賽者意外所受之傷害做

理賠。主辦單位為本次活動針對參賽者投保每人500萬元之公共意外責任險(所有

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二)承保範圍 

1.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

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1)被保險人因跑步在本保險單載明之活動路線上發生之意外事故。 

(2)被保險人在活動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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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別不保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2)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熱

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

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責任險只承保因主辦單位疏失所造成參與者意

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  

(3)如參賽者於賽道上因自身原因(如不慎摔倒或踢到貓眼反光設備等)發生意

外，此類情形不在公共意外險的理賠範圍內。建議參賽者自行評估風險，

並視需求自行額外投保旅遊平安險，以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3.參賽者如有第2項所述之疾病病史，建議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

意外保險。 

 

十四、參賽聲明與活動切結說明 

1.本人已詳細閱讀過本活動之規程，且同意亦保證遵守主辦單位於活動規程中所約定

之事項，保證本人身心健康，亦瞭解路跑活動所需承受之風險，志願參加活動方開

始報名，活動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本人或家屬願意承擔活動期間所發生之個人

意外風險責任，亦同意對於非主辦方所造成的傷害、死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損失，

放棄向主辦單位提出任何形式的賠償索求，一切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 

2.此項活動的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販售或揭露相關網站上，本

人同意僅可由主辦或其授權之委辦廠商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所提供個人資料，

進行辦理活動之行政作業、寄送路跑訊息或使用本人姓名及肖像於主辦單位授權網

站(如筆記報名網站)與社群媒體，且保證提供有效的身分證和資料用於核實本人身

分，對以上論述予以確認並願意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本人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委

辦廠商，對前開肖像使用及收益，無任何民事請求權。如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委辦

廠商以外第三人，侵害本人肖像權時，本人同意讓與該等侵權行為所生之請求權及

訴訟實施權予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委辦廠商，無須本人另為讓與之表示。 

3.一經報名後將不得以任何理由質疑活動內容所列之事項。參賽者如曾經有不明原因

的胸部不適(如胸痛、胸悶等)，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家族心臟病或糖尿病史等皆

屬心肌梗塞高危險群，建議參賽者慎重考慮自身安全，勿勉強參加，或請醫師評估

參加風險及先接受心電圖檢測並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報名時請確認具有能

力在限時內完跑，已完成報名手續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人名或參加項目，

亦不得因無法參加轉讓該報名資格。未完成報名者將不具參加資格且嚴禁陪跑。 

 

十五、個資條款說明 

主辦單位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第○七二項「政令宣導」

及辦理「財政部115年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臺南場)」特定目的之合理關聯範圍內，

委託創意實踐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報名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生日、聯絡電話、電子信箱、地址、緊急聯絡人姓名、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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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聯絡人電話與緊急聯絡人關係等)，以利於中華民國境內及保有報名參賽者填具資

料之期間內，作為辦理活動所得扣繳及相關活動聯繫之用，報名參賽者所填具個人資

料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將依主管機關規定年限保存。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報名參賽

者得向創意實踐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個人資料請求

製給複製本、提供查詢閱覽、請求補充或更正，以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

除。惟報名參賽者若請求停止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致其得獎及受領獎項權益受損應

自負責任。報名表內各欄位填寫之資料如有錯誤、缺漏或有假冒情事，創意實踐家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得取消參加資格或為必要處置，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十六、為維護行政中立與活動秩序，活動會場、路線及周邊禁止任何競選、助選、罷免之宣

傳行為(含服飾、旗幟、發送文宣、宣傳車及擴音器)。 

 

十七、參賽者一旦報名，視為同意本競賽規程所有規定。 

 

十八、相關事宜：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公布。 




